
航空城安置街廓申請建造執照及申報開工流程 

 

建築指示線申請 

(有效期限八個月) 

自領得建築線許可八個月內

申請建造執照 

自取得建造執照許可六個月 

申報開工 

依法得展延三個月 

重新申請 

110年度市府發照平均天數：8.8日 

一、民眾申請應注意事項 

1. 取得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。 

(抵價地完成登記：112年第 1季) 

2. 經航開處確認計畫道路或現況路型開闢

範圍得申辦建築指示無虞。 

二、民眾應注意事項 

經航開處確認公共設施(計畫道路工程)施

做、點交完成或不影響建築工程。 (6+3=9) 

(預計施作完成：112年 6月) 

未申辦開工 

建造執照失其效力 

申報開工核定工程期限 

三、建議事項 

建議建築指示及建築執照申請，於航空

城公共設施(計畫道路工程)施做、點交

完成後辦理；如欲提前申請，建請參酌

本表流程，有效掌控相關許可效力。 

重新申請 

重新申請 


